
关于《关于推进集体林地“三权分置”改革工
作的实施方案》的起草说明

根据会议安排，现将《关于推进集体林地“三权分置”改革工

作的实施方案》作以下简要说明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认真贯彻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17〕192号）和自治区党委办

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

分置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办〔2018〕26 号）精神，按照

《沙坡头区关于深入推进山林权改革加快植绿增绿护绿步伐的

实施方案》要求，为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地“三权分置”改革工作，

结合沙坡头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方案（送审稿）》包括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主要目标、

工作任务、实施步骤、保障措施六个部分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，牢固

树立绿色发展理念。按照自治区、中卫市、沙坡头区山林权改革

工作部署，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，落实集体所有权、稳

定农户承包权、放活林地经营权，推进集体林权规范有序流转，

促进集体林地适度规模经营，充分调动农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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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的积极性，实现集体林地生态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共赢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一是坚持农村林地集体所有制；二是坚持

创新体制机制；三是坚持生态、经济和社会效益相统一；四是坚

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（三）主要目标。在坚持现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

上，通过采取林地股份合作、林地托管等多种经营方式，推动集

体林地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“三权分置”改革，加快山林权不

动产登记，规范林地流转和交易行为，确保山林地良性发展机制

基本形成，承包权更加稳定，经营权更加灵活，权益保护更加有

力，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完善，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，实现国

土增绿、林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生态提质的目标。

（四）工作任务。重点提出了稳定集体林地承包关系，放活

集体林地生产经营自主权，引导集体林适度规模经营等 3个方面

共 8项具体措施。

1.关于稳定集体林地承包关系。《方案（送审稿）》主要提

出三个方面工作：一是落实集体所有权。继续做好集体林地确权、

登记发证工作，依法保护、全面赋予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所有

的林地进行抵押、监督的权能。规范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集体所

有权行为，集体林地在承包、抵押、入股时，应取得本村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

民代表同意并公示。二是稳定农户承包权。对权属来源合法、四

至区清楚、四邻无争议和纠纷，面积准确的，做到林权类《不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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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证书》应发尽发。联户经营的将林权份额量化到户，集体经

济组织统一经营的将股权量化到户。以农户为单元取得的林地承

包经营权，农户有权采取转让、出租、转包、互换、入股等方式

流转林地。三是放活林地经营权。在巩固集体林地所有权、稳定

林地承包权的基础上，把林地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，引导

林地经营权向家庭林场、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流转，形成

集体所有、家庭承包、多元经营格局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林

业产业，实现林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生态良好的目标。

2.关于放活集体林地生产经营自主权。为进一步放活集体商

品林经营、探索赋予经营权更多权能，《方案（送审稿）》提出

两个方面工作：一是放活集体商品林经营。鼓励承包农户通过出

租、租赁、合作、入股、转让等形式流转林地。集体经济组织依

法监督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使用林地情况，并采取措施防止和纠

正长期圈地抛荒、损毁林地、非法改变林地用途等行为。二是探

索赋予经营权更多权能。赋予经营权人更有保障的林地经营权，

使其有稳定的经营预期。拓展经营权权能，赋予经营权流转、投

资入股等权能。

3.关于引导集体林地适度规模经营。为解决林业生产组织化

程度低的问题，提高集体林经营水平和效益，《方案（送审稿）》

提出三个方面工作：一是引导和规范集体林权有序流转。加强对

集体林权流转的指导、服务和管理。鼓励和引导农户采取转包、

出租、入股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。引导各类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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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主体开展股份合作、林地托管等多种经营方式。鼓励工商资

本投资林业，依法开发利用林地林木。二是大力培育新型林业经

营主体。积极扶持林业专业大户，大力发展家庭林场，规范发展

农民林业合作社，培育壮大林业龙头企业，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的

融合发展。逐步扩大经营主体承担涉林项目规模，按规定享受林

业项目贴息贷款。引导农民与电商企业对接，拓展产品销售渠道。

三是推进集体林业多种经营。加快林业结构调整，充分发挥林业

多种功能，以生产绿色生态产品为导向，依托优势资源，支持林

下经济、特色经济林等规范化生产基地建设。大力发展森林资源

开发利用、森林旅游休闲康养等绿色新兴产业。

（五）实施步骤。为加快集体林地“三权分置”改革工作有

效开展，《方案（送审稿）》明确三个实施阶段：一是宣传发动

阶段。成立组织机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做好宣传发动、业务培训

工作。二是组织实施阶段。在深入调查、摸清情况底数的基础上，

做好已发林权证的清理、调查、测量、上图、入库等工作，全面

完成符合条件的林权类不动产登记颁证工作。新流转的要签订

《集体林权流转合同》，再流转或抵押的须经承包农户或其委托

代理人书面同意，并向村集体(发包方)备案。建立林权流转合同

备案制度，依法做好经营权流转后的林地用途监管工作。三是总

结推广阶段。认真总结集体林地“三权分置”改革工作，归纳主要

成绩，汇总基本经验，查找薄弱环节，提出改进意见，为山林权

改革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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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保障措施。为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，《方案（送审

稿）》要求：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层层落实领导责任，形成支持

集体林业改革发展的合力。二是完善工作机制，建立领导小组会

商制度，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。三是强化

检查考核，加强指导和督查，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。


